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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海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温良茂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小波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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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26,615,824.90 419,814,061.42 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044,904.90 23,620,868.47 -1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853,654.90 23,995,868.47 -13.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729,131.92 -127,559,903.70 58.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39 -20.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39 -20.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5% 4.55% -1.7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199,714,412.60 1,769,752,544.11 2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25,468,629.77 587,538,422.53 74.54%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81,200,00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259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00,0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5,00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3,750.00  

合计 191,2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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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62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海云 境内自然人 45.23% 36,725,000 36,725,000   

孙昀 境内自然人 4.68% 3,800,000 3,800,000   

阎永平 境内自然人 3.79% 3,080,000 3,080,000   

刘珊 境内自然人 2.46% 2,000,000 2,000,000   

田锁占 境内自然人 1.97% 1,600,000 1,600,000   

张蕾 境内自然人 1.56% 1,263,000 1,263,000   

佛山市凯鼎长盛

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 1,050,000 1,050,000   

崔晓路 境内自然人 1.23% 1,000,000 1,000,000   

深圳市领航成长

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7% 784,000 784,000   

鼎信博成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750,000 750,000   

北京中技富坤创

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750,000 75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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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王玉玉 298,015 人民币普通股 298,015 

张蕾 14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000 

宋宪荣 125,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400 

刘立柱 119,332 人民币普通股 119,332 

陈英辉 101,420 人民币普通股 101,420 

毛苑美 99,116 人民币普通股 99,116 

林玉国 91,060 人民币普通股 91,060 

宁波海顺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至秦 2 期基金 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88,000 

黄劲松 86,954 人民币普通股 86,954 

张新姣 80,314 人民币普通股 80,31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刘海云与刘珊系父女关系，除此以外，其他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中，公司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6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与 2015 年末相比增加 366,961,341.42 元，增幅 208.90%，主要是公司在 2016 年 3 月完成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取得募集资金所致； 

（2）预付款项：与 2015 年末相比增加 26,659,030.07 元，增幅 100.15%，主要是公司支付的工程款项增加

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与 2015 年末相比减少 6,725,500.00 元，减幅 100.00%，是由于公司上市后已结转此

前挂账的其他流动资产； 

（4）应付票据：与 2015 年末相比增加 60,938,270.17 元，增幅 90.45%，主要是公司经营应付款项增加所

致； 

（5）应付职工薪酬：与 2015 年末相比减少 2,063,850.84 元，减幅 46.00%，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上年度绩

效薪酬； 

（6）其他应付款：与 2015 年末相比增加 7,088,946.14 元，增幅 88.64%，主要是收到的押金增加所致； 

（7）股本：与 2015 年末相比增加 20,300,000.00 元，增幅 33.33%；资本公积：与 2015 年末相比增加

397,354,255.00 元，增幅 186.40%，是由于公司在 2016 年 3 月以 22.53 元首次公开发行 20,300,000 股股票，

共计募集 457,359,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39,704,745.00 元后，净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417,654,255.00 元，

当中 20,300,000.00 元计入股本，余下 397,354,255.00 元计入资本公积。 

2、利润表项目 

（1）财务费用：与 2015 年同期相比增加 3,258,731.55 元，增幅 42.94%，主要是由于公司银行借款规模增

加所致； 

（2）资产减值损失：与 2015 年同期相比增加 854,789.93 元，增幅 132.89%，主要是由于应收账款规模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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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营业外支出：与 2015 年同期相比减少 1,000,000.00 元，减幅 100.00%，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未发生

营业外支出。 

3、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 2015 年同期相比增加 74,830,771.78 元，增幅 58.66%，主要是公

司积极做好工程款催收及采购付款管理工作；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 2015 年同期相比减少 3,470,255.44 元，减幅 914.97%，主要是公

司结合经营需要新增购买交通工具；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 2015 年同期相比增加 351,707,303.14 元，增幅 489.62%，主要是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6 年 4 月 28 日，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与郑文龙、李琼珊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拟受让其持有振业实业国际有

限公司 100%的股权，本次交易的股权转

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28,900 万元。 

2016 年 4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建艺集团 

股份      

回购      

承诺 

经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承诺："如果本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本

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

2014.03.27 长期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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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依法

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公司

将在中国证监会认定有关违法事实的

当日进行公告，并在 5 个交易日内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召开董事会并发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相关

主管部门批准后启动股份回购措施。

公司承诺股份回购价格为不低于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公司上市

后若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回购

价格及回购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如果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

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

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公司将在该等违法事实被有权机关认

定后，本着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

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采取各种有效

方式，积极赔偿投资者由此遭受的直

接经济损失。 

建艺集团 其他承诺 

经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承诺："如果本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本

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

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依法

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公司

将在中国证监会认定有关违法事实的

当日进行公告，并在 5 个交易日内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召开董事会并发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相关

主管部门批准后启动股份回购措施。

公司承诺股份回购价格为不低于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公司上市

后若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回购

价格及回购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上述承诺不因本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地位的变化，或职务变更、离职

等因素影响而终止。"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若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

2014.03.27 长期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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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

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上述承诺

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因素影响

而终止。" 

刘海云 

股份    

限售    

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刘海云

承诺：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本人所持有的股票在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

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

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

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2014.03.27 

2016.3.11  

至  

2021.3.11 

正常履行中 

刘海云 

股份      

减持      

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海云承

诺：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减

持的股份数不超过期满前直接持有的

股份数的 10%，且减持的价格不低于

公司股票发行价。本人减持股票时将

严格遵守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

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

告。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票的，

因上述减持行为所得的收益归公司所

有。 

2014.03.27 

2016.3.11  

至  

2021.3.11 

正常履行中 

刘海云、  

建艺集团 

IPO     

稳定    

股价    

承诺 

（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本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三年

内，如连续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

价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

股净资产时，公司将启动股价稳定措

施（若公司股价因派发红利、送股、

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的，则上述股票收盘价将根据相关规

定进行相应调整，以下同）。（二）股

价稳定措施的启动程序：自股价稳定

措施启动条件成就之日起，公司董事

会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会议

并通知稳定措施相关履行义务人，公

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后或根据股东大

会的授权在董事会决议后公告具体的

实施方案。相关义务人应按照股东大

会或董事会通过的具体实施方案及承

2014.03.27 2019.3.11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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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的方式积极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三）股价稳定的义务人及具体措施：

本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本项中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

理人员为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履行的义

务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股价

稳定第一顺位义务人，公司为第二顺

位义务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为第

三顺位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增持到承诺的最大金额后，公司股

价仍未达到停止股价稳定方案条件

的，则由公司实施回购；公司回购到

最大回购金额后，公司股价仍未达到

停止股价稳定方案的条件的，则由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增持义务。若

上述义务人履行完毕各自义务后仍未

达到停止条件，则重新启动股价稳定

预案。根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

承诺，当股价稳定措施启动条件成就

时，其将在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公告具

体实施方案之日起 30 日内（根据规定

如不能增持时，则时间相应顺延），以

不低于 1,000万元且不超过 3,000万元

的自有资金在二级市场增持流通股股

份，回购价格由股东大会或董事会通

过的实施方案确定。根据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出具的承诺，当股

价稳定第一顺位、第二顺位义务人履

行完毕其义务后仍未达到停止条件

时，其将立即按照股东大会或董事会

确定的方案（根据规定如不能增持时，

则时间相应顺延），以不高于股价稳定

措施启动条件成就时上一年度从公司

领取的薪酬及津贴在二级市场增持流

通股份，增持价格由股东大会或董事

会通过的实施方案确定。（四）停止股

价稳定措施的条件：如启动股价稳定

措施时点至股价稳定措施尚未正式实

施前或股价稳定措施实施后，某日收

盘价高于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时，则停止实施本阶段股价稳

定方案。（五）约束机制：在启动股价

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如公司

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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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

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

施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

资者道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如

未履行或未能按照要求履行其稳定股

价的义务，公司将督促其在股东大会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

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

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公司

将根据其承诺扣发应向其分配的红利

以及薪酬和津贴直至其按照要求履行

相应义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如未

履行或未能按照要求履行其稳定股价

的义务，公司将督促其本人在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

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

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同

时停发其 12 个月的薪酬及津贴。（六）

其他事项：对于本次发行后新聘任的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将在聘任

合同中明确上述承诺并要求其履行。

实施股价稳定措施应保证公司的股权

分布符合上市条件，维护上市公司地

位不受影响。 

孙昀 

股份    

减持    

承诺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孙昀减持意向

承诺如下：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本人减持的价格不低于公司股票发行

价。本人减持股票时将严格遵守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将提前三个交

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本人若违反

上述承诺减持股票的，因上述减持行

为所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2015.03.31 2018.3.11 正常履行中 

阎永平 

股份    

减持    

承诺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阎永平减持意

向承诺如下：在限售期满后一年内，

本人将根据本人的财务状况和资金需

求情况，减持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深圳

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前

本人已持有股份数的 70%；在限售期

满后两年内，减持股份的数量合计不

超过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上市前本人已持有股份数的 95%。

上述股份减持的价格不低于股票发行

价格（如遇股票除权除息，则按照规

定做相应处理）。本人将严格遵守证券

2014.03.05 2017.3.11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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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减持股票，并将提

前三个交易日通知上市公司予以公

告。若本人未按照上述承诺履行，上

述股份转让所得的收益归上市公司所

有，本人将在 3 个工作日内将上述股

份转让的收益支付到公司指定的账

户。 

刘 珊 、   

刘 庆 云 、  

颜 健 昌 、  

颜 如 珍 、  

李 淼 泉 、  

颜如玉 

股份    

限售    

承诺 

本公司股东刘珊、刘庆云、颜健昌、

颜如珍、李淼泉、颜如玉承诺：自发

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014.03.27 2019.3.11 正常履行中 

刘 海 云 、 

颜 如 珍 、 

孙 昀 、   

刘 珊 、    

陈 景 辉 、  

杨 广 生 、 

刘 国 平 、 

田 力 、   

刘 庆 云 、  

温良茂 

股份    

减持    

承诺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刘

海云、颜如珍、孙昀、刘珊、陈景辉、

杨广生、刘国平、田力、刘庆云、温

良茂承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公司股

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公司的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

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3.04.17 长期 正常履行中 

刘 海 云 、 

颜 如 珍 、 

孙 昀 、   

刘 珊 、   

刘 晓 一 、  

丘 运 良 、  

陈 景 辉 、  

杨 广 生 、  

刘 国 平 、  

田 力 、   

刘 庆 云 、  

温良茂 

关 于 同 业

竞争、关联

交易、资金

占 用 方 面

的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海云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本人及本人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将不会在中国境内或

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

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

或企业的股权及其它权益）直接或间

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建艺装饰构成竞

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本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刘海云，全体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规范和减少

与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承诺："在本人作为建艺装

饰股东期间以及本人在建艺装饰任职

期间和离任后十二个月内，本人及本

人控制的下属企业或公司将尽量避免

与建艺装饰发生关联交易，如与建艺

装饰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本人

及本人控制的下属企业或公司将严格

按照《中华人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2013.04.17 长期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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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和《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

规定履行有关程序、规范关联交易行

为，严格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并按

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

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

易损害建艺装饰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海云还

向公司出具了《关于不占用深圳市建

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的承诺

函》：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占用或使用本

公司的资产和资源，不以任何直接或

者间接的方式从事损害或可能损害建

艺装饰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不适用      

股权激励承诺 不适用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不适用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未

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5.00% 至 10.00%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2,913.82 至 4,273.60 

2015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947.8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新上市管理费用及财务费用增长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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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海云   

2016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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